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0
转债代码：113662 转债简称：豪能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
红利总额及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红利总额：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不变，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 78,603,314.80元（含税）调整为 78,604,504.00 元
（含税）。

● 转增股本总额：公司 2023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8 股不变，转增股本总
额由 188,647,956股调整为 188,650,810股。

● 本次调整原因：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部分“豪能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致使可参与
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总数为 393,022,520
股。 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红利总额及转增股本
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393,016,574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78,603,314.80（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43.20%。

2、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8股。 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为
393,016,574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188,647,956 股， 本次转增后， 公司的总股本为
581,664,530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
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 2024 年 4 月 27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因“豪能转债”自 2023年 6月 1日起开始转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24

年 5月 28日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公司总股本已由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 393,016,574 股增加
至 393,022,520股。

2024年 5月 29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4 年 6 月 4 日）期间，“豪能转债”停止转股，公
司总股本将不会再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时“豪能转债”停止转股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根据上述公司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
红利总额及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情况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 截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 公司总股本为
393,022,520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78,604,504.00 元（含税）；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8股，截至 2024年 5月 28日，公司总股本为 393,022,520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
计转增 188,650,81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581,673,330股。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1
转债代码：113662 转债简称：豪能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上市流通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20元
每股转增股份 0.48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4 － 2024/6/5 2024/6/5 2024/6/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4年 5月 20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

税），向全体股东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8股。如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等
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

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收盘，因“豪能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由 393,016,574
股增加至 393,022,520股。 因“豪能转债”自 2024年 5 月 29 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 2024年 5月 28日收盘后的总股本一致。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93,022,52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8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8,604,504.00 元，转增
188,650,81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581,673,33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4 － 2024/6/5 2024/6/5 2024/6/5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
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向朝东、徐应超、向星星、杜庭强、向朝明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93,022,520 188,650,810 581,673,330

1、 A股 393,022,520 188,650,810 581,673,330

三、股份总数 393,022,520 188,650,810 581,673,330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581,673,330股摊薄计算的 2023年度每股收益为 0.3148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6216886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2
转债代码：113662 转债简称：豪能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权益
分派调整“豪能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62 豪能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4/6/4 2024/6/5

● 调整前转股价格：12.61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8.39元/股
●“豪能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 6月 5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4年 5月 20日，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8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6月 4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6 月 5 日，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0）。

根据《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相关条款规定，在“豪能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时，将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综上，公司本次因实施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豪能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转股价格的调整公式具体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

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规定，此次调整前转股价 P0为 12.6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P1为 8.39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5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豪能转债”自 2024年 5月 29日至

2024年 6月 4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4年 6月 5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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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99 证券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24-030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治滨湖文旅服务中心会议室（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滨湖大道 5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39,125,1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48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韩玉明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董事长王志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监事王玥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马泽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二○二三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9,328,686 99.4673 9,562,535 0.5199 233,916 0.0128

2、 议案名称：二○二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3、 议案名称：二○二三年度武惠忠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4、 议案名称：二○二三年度李清廉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5、 议案名称：二○二三年度赵利新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6、 议案名称：二○二三年度刘渊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7、 议案名称：二○二三年度张志敏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8、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二○二三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9、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二○二三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二三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098,130 99.9985 107 0.0000 26,900 0.0015

11、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769,649 79.6968 62,838,776 20.2944 26,900 0.0088

16、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9,097,830 99.9985 407 0.0000 26,900 0.0015

1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9,083,730 96.1915 70,014,504 3.8069 26,903 0.0016

1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593,918 77.3793 70,014,504 22.6119 26,903 0.0088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0,865,841 96.2884 63,470,896 3.4511 4,788,400 0.2605

20、议案名称：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769,649 79.6968 62,838,776 20.2944 26,900 0.0088

2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二○二四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355,968 99.9038 1,508,353 0.0820 260,816 0.0142

2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2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826,442 99.9293 1,037,879 0.0564 260,816 0.0143

2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二○二三年度企业 ESG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9,102,986 99.4550 9,761,335 0.5307 260,816 0.0143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2.01 王志清 1,794,225,116 97.5586 是

12.02 韩玉明 1,798,279,012 97.7790 是

12.03 毛永红 1,833,722,187 99.7062 是

12.04 徐海东 1,794,294,008 97.5623 是

12.05 史红邈 1,803,357,321 98.0551 是

12.06 刘进平 1,798,604,332 97.7967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刘渊 1,798,563,346 97.7945 是

13.02 张志敏 1,798,563,346 97.7945 是

13.03 杨瑞平 1,806,186,492 98.2090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丁东 1,797,070,345 97.7133 是

14.02 朱冰 1,797,070,345 97.7133 是

14.03 孙素宾 1,800,694,992 97.9104 是

14.04 李冰江 1,801,470,345 97.9525 是

14.05 张国印 1,806,094,992 98.2040 是

14.06 常来保 1,801,694,992 97.9647 是

14.07 芦志刚 1,806,094,992 98.204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 关于公司二○二三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351,243,318 99.9923 107 0.0000 26,900 0.0077

11

关于确认公司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和预计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46,769,649 79.6968 62,838,776 20.2944 26,900 0.0088

12.01 王志清 306,370,304 87.2178

12.02 韩玉明 310,424,200 88.3718

12.03 毛永红 345,867,375 98.4618

12.04 徐海东 306,439,196 87.2374

12.05 史红邈 315,502,509 89.8175

12.06 刘进平 310,749,520 88.4644

13.01 刘渊 310,708,534 88.4528

13.02 张志敏 310,708,534 88.4528

13.03 杨瑞平 318,331,680 90.6229

14.01 丁东 309,215,533 88.0277

14.02 朱冰 309,215,533 88.0277

14.03 孙素宾 312,840,180 89.0596

14.04 李冰江 313,615,533 89.2803

14.05 张国印 318,240,180 90.5969

14.06 常来保 313,840,180 89.3443

14.07 芦志刚 318,240,180 90.5969

16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
贴标准的议案 351,243,018 99.9922 407 0.0001 26,900 0.0077

1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281,228,918 80.0605 70,014,504 19.9318 26,903 0.0077

1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山
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239,593,918 77.3793 70,014,504 22.6119 26,903 0.0088

19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283,011,029 80.5678 63,470,896 18.0689 4,788,400 1.3633

20
关于潞安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
金融服务的议案

246,769,649 79.6968 62,838,776 20.2944 26,900 0.0088

21 关于续聘二○二四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49,501,156 99.4963 1,508,353 0.4293 260,816 0.0744

22
关于审议公司＜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349,971,630 99.6302 1,037,879 0.2954 260,816 0.0744

23
关于审议公司＜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的议
案

349,971,630 99.6302 1,037,879 0.2954 260,816 0.074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 15 项议案为特别议案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除第 15项议案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2以上通过；

2.第 11、14、16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
工程有限公司、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等决议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2以上通过；

3.第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且
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律师：齐春艳、郭长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

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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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暨 2024 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00
通过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公司 2023 年度暨 2024 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并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前征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9日（星期三） 上午 10:00-11:00， 通过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
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何欢先生、财务总监郁琼女士、独立董事高诗扬先生、独立董事施展
鹏先生、董事会秘书周宝田先生就公司 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相关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本次业绩说明会对投资者提出的 39个问题已充分全面的进行了解答，具体问题情况详见中国证
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本次公司组织召开的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
投资者继续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与公司进行沟通，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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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哈尔滨
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

的上证公函〔2024〕0674号《关于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

《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5299.51 万元，同比下降 28.55%，归
母净利润-1573.92万元，同比由盈转亏，销售毛利率 23.98%，较上年下滑 13.25 个百分点。 同时，公司
2023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 7863.90 万元，同比增长 27.5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0.14万元，同比由负转正。

请公司：（1）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主营业务开展情况、下游市场需求、产品结构、销售价格、营业成
本具体变动情况、营业成本结转情况及依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等因素，量化说明公司毛利率大幅
波动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前期营业成本归集是否完整准确，是否存在跨期结转成本的情形，是否存
在业绩持续下滑的风险；（2）结合采购支出、销售回款等现金收支主要项目变化的具体原因，说明销售
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到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指标变动趋势不一致

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关于分季度收入确认。 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99.51 万元，其中第四季度实现 801.97 万

元，占全年收入比重 15%，为各季度中占比最低。 但 2020-2022年度第四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比重均
为全年各季度最高，分别为 36%、45%、40%。 同时公司 2024 年一季度实现收入 2053.37 万元，同比大
幅增长 52.41%。

请公司：（1）结合所处行业季节特征、下游主要客户各季度业绩波动、可比公司情况、收入确认政
策，说明公司收入是否存在季节性特征，本年第四季度收入情况与以前年度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及合
理性，前期收入确认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年末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2）补充披露 2024 年第一季度前
五大客户信息，包括客户名称、是否关联方、是否新增、销售内容、收入确认金额、收入确认依据取得时
间等，并结合 2024 年第一季度订单获取情况、主要客户变化情况、收入确认政策变化情况等，说明
2024年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 是否存在跨年度调节收入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
见。

3.关于存货。 2023年公司发生存货减值损失 536.31 万元，同比增长 262.13%，其中库存商品减值
损失 400.99万元，同比增长 531.75%。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由 2022 年的 6.60%大幅提升至 2023
年的 14.19%。 公司存货中原材料占比达 61.92%，但对其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2022年、2023年分别
为 3.20%、4.52%，计提比例显著低于存货整体。

请公司：（1）分库龄列示各存货科目的金额及跌价计提情况，核实公司存货库龄是否出现了明显
增长及是否存在长库龄存货积压的情形， 并区分主要产品类别说明本期库存商品减值损失大幅增加
的原因；（2）结合存货各主要类型的可变现净值及测算依据，说明公司 2023 年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
例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对比与 2022 年存在的差异，说明前期是否存在计提不及时；（3）列
示公司原材料的构成明细，包括具体内容、采购时间、采购价格、与在手订单的匹配性，说明原材料占
存货比重较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远低于存货整体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4.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 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近三年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分别为 351.63万
元、614.92万元、403.79万元，同比变动幅度分别为 22.54%、74.88%、-34.34%，变化幅度较大。 与之相
关的递延所得税费用近三年分别为-62.55万元、-265.42万元、-262.54 万元， 对公司近年净利润影响
较大。 此外， 公司 2023年已出售的两家子公司丽威汽控及丽威智联 2022 年分别亏损 797.16 万元和
233.42万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近 3年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构成情况、确认依据，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幅
度较大的原因，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2）核实 2022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中是否已包
含因子公司亏损产生的可抵扣亏损，如包含，请进一步补充披露公司管理层对子公司未来期间盈利预
测的依据及具体情况，说明对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预测是否审慎，并核实以前会计
年度是否存在利用递延所得税相关会计确认调节利润以规避触及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说明对公司近 3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所执行的主要审计程
序，是否已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亏损子公司盈利预测是否客观审慎、
公司可抵扣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可实现性的评估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募投项目进展。 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 2018年 7月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 2 亿元，用于
投资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目，募集说明书中列示项目投资主要用于场地装修，购置软件、服务器、
电子设备等，除铺底流动资金外，均为资本性支出。 该项目曾 4次延期，但截至 2023年末，公司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 3180.29万元，投入进度 15.90%，其中 2023年投入金额仅 229.02万元，进展极为缓慢。

请公司：（1）分项目列示前期已投入 3180.29 万元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已形成的对应资产情况，
自查相关资金流向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投资金用途的情况；（2）说明截至目前募投项目的
建设进度以及该项目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相关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实施必要性， 并充分提示风
险；（3）说明对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规划，募集资金存放的安全性及保障措施，是否存在通过质押担
保、理财产品等方式流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等情形。 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
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立即披露，并在 10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针对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募集资金保荐机构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

复《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为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5555 证券简称：德昌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3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5 － 2024/6/6 2024/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年 5月 17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72,360,8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 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30,326,28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5 － 2024/6/6 2024/6/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德朗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波德融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德迈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
金红利由公司按有关规定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0.35元；持股期限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实际税负为 10%，公司按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1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315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3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699962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4-032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氟马西尼注射液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灵康药业”）全资子公司海南美兰史克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兰史克”）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关于
“氟马西尼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一）药物名称：氟马西尼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2ml：0.2mg
受理号：CYHB2350322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美兰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 168号海口保税区 6号路
生产企业：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 16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8348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
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 年第
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和生
产工艺（含生产批量）；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贮藏条件）；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
修订药品说明书。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
期为 18个月。

（二）药物名称：氟马西尼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5ml：0.5mg
受理号：CYHB2350321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美兰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 168号海口保税区 6号路
生产企业：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 16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83488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
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 年第

62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和生
产工艺（含生产批量）；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贮藏条件）；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
修订药品说明书。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
期为 18个月。

（三）药物名称：氟马西尼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10ml：1.0mg
受理号：CYHB2350320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美兰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南海大道 168号海口保税区 6号路
生产企业：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药谷工业园药谷二横路 16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8348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 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 年第
62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和生
产工艺（含生产批量）；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贮藏条件）；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
修订药品说明书。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
期为 18个月。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2023年 3月 17日美兰史克向国家药监局提交氟马西尼注射液一致性评价的补充申请，2023 年 4

月 10日受理，并于近日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就该药品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
565万元（未经审计）。

氟马西尼注射液主要用于：用于逆转苯二氮?类药物所致的中枢镇静作用：1、终止用苯二氮?类药
物诱导及维持的全身麻醉。 2、作为苯二氮?类药物过量时中枢作用的特效逆转剂。 3、用于鉴别诊断苯
二氮?类、其它药物或脑损伤所致的不明原因的昏迷。

根据国家药监局信息显示， 中国境内已批准上市的氟马西尼注射液共有 16 家企业（含美兰史
克），其中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 8家（含美兰史克）。

根据 IMS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度氟马西尼注射液中国的市场销售额为 1.27亿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通过质量一致性

评价的，允许其在说明书和标签上予以标注，并在临床应用、招标采购、医保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 同
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同品种
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 3家以上的， 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
价的品种。

公司氟马西尼注射液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对该药品的市场
销售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由于药品销
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4-025

格科微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 6月 2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 6月 21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60号 2幢 10楼罗马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年 6月 21日
至 2024年 6月 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聘请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 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8 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

9.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9.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9.05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9.06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9.0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

9.08 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 1-8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9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内容已于 2024年 3月 6日、2024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予以披露。 公司将
在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7、议案 9.0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3、议案 5、议案 7、议案 8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728 格科微 2024/6/1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

提前登记确认。
（一）登记时间
2024年 6月 14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7:30。
（二）登记方式
1.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本人签字）、股票账户卡原件

（如有）等持股证明；
(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签字）、股

东身份证件复印件（股东签字）、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下同）及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
股证明；

(3)非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本人出席：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本人身份证
件复印件（本人签字）、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股东公章）、证明其具
有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原件（加盖股东公章）、 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
（如有）等持股证明；

(4)非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签字）、
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股东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负责人依法签署并加盖公章）、证明出具委托书的人士具有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原件（加盖股东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5)上述登记材料中涉及授权委托书的，如股东为外籍自然人或根据境外法律设立的实体，则其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过股东所在地国家或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或律师出具的见证文书
予以认证；如公证文书为外文，亦需提供有资质的机构翻译的中文译本。 公证文件及其中文译本（如适
用）的原件一份由公司留存。

2.登记方式
股东可在登记时间结束前，将上述登记文件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箱（gddj@gcoreinc.com），邮件主

题请注明“股东大会”，邮件正文请写明股东名称/姓名（全称）、持股数量、联系电话。电子邮件到达公司
信箱的时间应不晚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下午 17:30，电子邮件到达公司邮箱的时间，以公司电子邮箱
显示的接收时间为准。 登记资料经审核符合要求的，公司将通过前述邮箱告知已成功完成登记；登记
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将通过前述邮箱通知进行补充、调整，或告知不具备参会资格。 股东的参会登
记结果以公司邮箱的通知为准。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或代理人通过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后，出席会议当天仍需准备
好上述登记材料原件以供查验。

(三) 注意事项
邮箱 gddj@gcoreinc.com与联系电话 021-6012 6210仅用于接收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登记资料或

提供相关咨询，不用于办理或咨询其他事宜，本次股东大会结束后将暂停使用。 股东如需咨询股东登
记以外的其他事项，请联系公司公告的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60号 2幢第 11层整层、第 12层整层
联系电话：021-6012 6210
电子信箱：gddj@gcoreinc.com
联 系 人：胡亚蓉、张辰
（二）参会费用及到场时间
股东或代理人参加会议所产生的费用自理，会议当天，请参会股东携带相关登记资料提前半小时

至会议现场办理签到等事宜。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年 6月 21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聘请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 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 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 关于董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9.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0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9.05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9.06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9.07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9.08 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